福建江夏学院2023年学术委员会
年度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3 年是“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一年来，校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令第31号）和《福建江夏学院章程》的有关规定，不断完善自身组织制度与运行机制，开展各类学术决策、评议、评审、评定和咨询工作，2023年共召开7次学术委员会委员会议或通讯评审会议，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现将本年度工作报告如下。
1.组织建设。依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规定制定换届选举方案，组成人员向一线有学术代表性的教授倾斜，严格限定校党政领导、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人数。经单位选举推荐、资格审查、校内公示、校长办公会议审议、上一届学术委员会选举等程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27名委员。并由选举出的27位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福建江夏学院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2名、秘书长1名。为加强二级学院（部）学术治理,成立各二级学院学术分委会。
2.科研诚信建设。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学术诚信宣讲与教育工作，学习宣传落实学术诚信政策文件、科研道德提醒、科研评价导向、学术期刊预警名单等最新文件精神，加大学术不端典型案例警示的宣传力度，强化科研人员学术诚信意识。坚持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原则，完善学术不端查处工作机制，对涉及教师学术不端问题的重要事项进行论证和咨询，指导和帮助科研人员自觉维护学术道德操守，严格学术规范，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成立科学研究和科研诚信建设专门委员会。2023年组织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审议福建江夏学院学术刊物级别认定办法修订、建立科研成果认定的漏洞填补措施、《艺术与设计（理论）》认定的起始时间、其他的“标记*”期刊的认定规则、学习科技部《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等议题，推进学术道德建设。
3.学校事业发展建设。委员们对各类重大科研项目、学科平台、成果奖励的申报推选严格把关，坚持学术标准，保证推荐报送质量。委员们先后审议推荐福建省第十五届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23年供应链管理新专业申报；遴选2022年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审议福建江夏学院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实施方案、福建江夏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期评估报告；2023年审议两批福建江夏学院学术著作资助等议题，充分发挥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的智库作用。
本年度，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校学术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校学术委员会将继续齐心协力，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专业优势，全面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为早日建成区域一流财经政法大学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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